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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西安海天天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I’AN HAITIAN ANTENNA TECHNOLOGIES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27）  

 

補充公告有關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  

 

謹此提述西安海天天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30 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2020 年年度

報告」）。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僅此就有關在 2020 年年度報告第 131 頁之財務報表附註

「六、18.(3)設定提存計劃」中披露之退休金計劃，提供額外資料。  

 

有關退休金計劃之額外資料如下：  

 

本集團所屬國內公司：  

本集團按規定參加由政府機構設立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計劃，根據該等計劃規定，本集團分別

按員工基本工資的 16%、0.7%（2019 年：16%、0.7%）每月向該等計劃繳存費用。除上述繳存費

用外，本集團不再承擔進一步支付義務，且該等計劃並無已被沒收供款的情況。相應的支出於發

生時計入當期損益或相關資産成本。  

 

本集團所屬香港公司：  

本集團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參加强制性公積金計劃（「强積金計劃」），本集團根據員工基本工資的

5%（2019 年：5%）繳納，强積金計劃的資産與本集團的資産分開持有，存放在受托人控制的基

金中。本公司向强積金計劃繳納的款項，將由員工按法定要求及計劃條款獲得。若員工未達到供

款全數歸屬前而離開强積金計劃，本集團未來應付强積金計劃金額將扣除已被沒收的强積金計劃

金額。本年度（2019 年：無）及年結日（2019 年：無）並無已被沒收强積金計劃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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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西安海天天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肖兵  

 

中國，西安，2021 年 9 月 23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肖兵先生及陳繼先生；非執行董事孫文國先生、李文琦先生、

左宏先生、燕衛民先生及徐雄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鈞先生、師萍教授、涂繼軍先生及劉

立東先生組成。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

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願就本公告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

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於其刊登日期起在 GEM 網址 http://www.hkgem.com 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一連登載最

少 7 日及刊登於本公司網址 http://www.xaht.com。  

 

* 僅供識別  

 


